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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政〔2013〕4 号

新县人民政府

关于进一步规范行政事业性收费与行政事业单位

经营服务性收费的通知

各乡、镇人民政府，产业集聚区管委会，香山湖管理区，县人民政府有关部门：

为进一步优化经济发展软环境，规范收费行为，统一收费标准，简化收费环节，加强监

督管理，体现便民高效、公开透明、公平公正原则，经县政府研究，决定进一步规范全县行政事

业性收费与行政事业单位经营服务性收费管理工作，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全面清理收费项目

由县纪委监察局、县优化办、县物价办、县财政局、县行政服务中心等部门负责，对全

县所有的行政事业性收费与经营服务性收费项目进行全面清理，编印《行政事业性和经营服务性

收费项目目录》，凡不符合上级规定的项目一律废止。在每年《收费许可证》年审时，由县物价

办根据省级以上出台的收费项目和收费标准对收费项目进行审核，清理结果及时向社会予以公

布。

二、实行收费统一管理

全县所有行政事业性收费应纳入县行政服务中心收费窗口统一缴纳。全县行政事业单位

经营服务性收费也应纳入县行政服务中心统一管理。

三、执行统一收费标准

对清理出的行政事业性收费、经营服务性收费，由县政府根据新县实际，执行统一收费

标准，实行刚性收费，企业和个人缴费一律按收费标准的下限收取。同时将投资项目分成经营性、

工业性、公益性 3种，行政事业性收费项目和行政事业单位的经营服务性收费项目分别按照收费

标准下限的 80%、50%、50%收取，任何单位和个人无权变更或减免。

因政策变动，确需变更收费范围或收费标准的，由执收单位凭收费许可证向县行政服务

中心提出申请，报县政府批准后再公示执行。



重点建设项目需减、免、缓相关费用的，由项目主体单位向县政府提出减、免、缓申请，

县政府作出的相关意见作为核定该项目应缴费额度的依据。

入驻产业集聚区的企业落地时，除按规定缴纳土地出让金、税金、防空地下室易地建设

费外，县本级的行政事业性收费全免、行政事业单位的经营服务性收费按收费标准下限的 50%收

取；确需向上级缴纳的，由县级对口单位先行全额垫付，年终凭缴费票据与县财政结算，拨付。

四、规范收费管理

所有行政事业性收费和行政事业单位经营服务性收费项目（见附件 1、附件 2），由县行

政服务中心按照上级规定的收费标准开发收费软件，固化收费标准、流程。缴款单位或个人必须

通过中心办事窗口开具收费缴款通知单，凭收费缴款通知单到中心收费窗口统一缴费，收费全额

缴入财政专户。对于确需厅外操作的行政事业性收费（含执罚项目）项目，由执收单位向行政服

务中心财政窗口提出书面申请，其财政性票据在中心财政窗口核领，确保相关收费及时进入财政

专户。各行政事业单位经营服务性收费项目所需经营性票据在行政服务中心地税窗口核领。

五、加强监督管理

建立定期督查机制。由纪检监察、优化环境、物价、财政、行政服务等部门组成督察组，

每季度对收费情况进行一次督查。

建立定期通报机制。根据督查结果，通过电视、报纸、网络、督查通报等形式在全县范

围内进行通报。

建立违纪处理机制。发现在收费中有违反上述规定的，违规收取的费用要责令退还，没

有按标准收足的费用责令责任单位追缴，并追究主管领导和直接责任人的责任，按照县纪委《关

于印发〈对行政审批工作中违纪违规行为实行责任追究的暂行规定〉》（新纪发〔2004〕15 号）

给予严肃处理。

附件：1.《新县应纳入县行政服务中心规范管理的行政事业性收费项目一览表》

2.《新县应纳入县行政服务中心规范管理的行政事业单位经营服务性收费项目一

览表》

3.《新县基本建设工程领域收费项目一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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